
金融学院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实施细则 

（2010 年 4 月通过并实施，2010 年 12 月第一次修订，2012 年 7 月第二次修订，2014

年 3 月第三次修订，2015 年 4 月第四次修订,2017 年 10 月第五次修订，2019 年 12 月第六次

修订，2020 年 12 月第七次修订，2021 年 12 月第八次修订，2021 年 12 月 28 日由学院党政

联席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工作管理办法【中南大教字（2021）】39 号》的精神，为做好推荐优秀应届本

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以下简称推免生）的相关工作，结合金融学

院实际，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工作组织 

学院成立推免工作小组。小组成员由学院院长、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分管

本科教学副院长、分管学生工作副书记、系主任、学办主任、本科教学秘书、科

研秘书、本科生辅导员及教师代表等组成。推免工作小组下设资格与成绩审查小

组、学术科研审查小组和奖励加分审查小组。 

二、指标分配 

学院推免生指标以当年实际在册的各专业（方向）应届毕业生人数为主要依

据，根据学校下达的总指标以专业（方向）按比例分配。各专业（方向）指标有

剩余的情况下，学院可在各专业（方向）之间调剂使用。 

三、成绩计算及专业主干课 

（一）成绩计算标准与方式以学校文件为准，凡涉及计算平均（综合）成绩

的，成绩计算四舍五入，均保留两位小数。 

（二）各专业（方向）三门主干课详见本细则附录《金融学院推免生专业主

干课清单》。 

四、奖励加分 

学生在校期间有以下各种情况的，可以考虑加分。每一大类多次获奖，以最

高分两项分值累加计算；同一赛事不同级别的奖项，取最高奖励分值计分。所有

奖励加分累计不超过 25 分。 



第一类为科研类。主要指学生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参加国内权威科研竞赛等。 

第二类为竞赛类。主要包括学科竞赛、文体竞赛、创新创业赛事等。 

第三类为荣誉类。主要包括获得奖学金、十佳志愿者、最美团支书、模范团

干、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志愿者（国家级赛事，如奥运会、冬奥会、世界军人运

会等）等荣誉称号。 

第四类为大学生科研项目类。主要包括大学生创新训练、创业训练项目和校

“博文杯”等。 

第五类为其他类。主要包括社会实践、星级志愿者、国际组织实习、国外学

习交流等。 

对于奖项级别的认定原则上采用按奖状签发单位的级别来确定；奖状签发单

位只能是政府、学校等具有行政级别的部门才可计分，其它专业相关度高、参赛

范围广、影响大的竞赛经评审小组认定后也可计分。其中，国家教育部下设的各

委员会颁发的奖状按省级获奖加分（如：教育部高等教育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

等）；湖北省教育厅下设的各委员会颁发的奖状按校级获奖计分。 

具体加分规则如下： 

（一）科研类加分标准 

1. 特殊学术专长 

特殊学术专长特指学生本科阶段在 C 类及以上级别学术期刊以独立作者或

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与学业相关的科研论文（要求见刊），或作为主力

成员参加与学业相关的国内权威科研竞赛（全国赛）并获得三等奖以上奖励。 

（1）发表论文的刊物等级认定以学校最新印发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科研

成果奖励办法》的有关规定为准，各类论文均指正刊，不含增刊和扩展版，具体

加分对象及标准如下： 

① C 类论文。每篇论文独撰计 10 分，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计 8 分。 

② C 类以上论文。B-类期刊论文每篇按 C 类论文乘 2 计分，B 类期刊论文

每篇按 C 类论文乘 3 计分，A-类期刊论文每篇按 C 类论文乘 6 计分，A 类期刊

论文每篇按 C 类论文乘 9 计分，A+类期刊论文每篇按 C 类论文乘 15 计分。 



（2）作为主力成员参加与学业相关的国内权威科研竞赛（全国赛）并获得

三等奖以上奖励（国际赛事参照执行，但不得低于国内赛事相关要求），相关科

研赛事的性质、级别、加分标准由专家审核小组认定。 

学生与直系亲属或学历、职称、职务明显高于本人者合作的科研成果、竞赛

奖项等仅作为参考，不纳入学生本人推免遴选综合评价成绩计算体系，同等条件

下可优先考虑。 

学生符合特殊学术专长的认定标准，经三名本校本专业教授联名推荐，并通

过学院专家审核小组（专家组成员应具有相关学科副教授以上职称，一般不少于 

5 人）的审核鉴定与公开答辩后方可获得加分。 

2. 一般科研成果 

发表论文的刊物等级认定以学校最新印发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科研成果奖

励办法》的有关规定为准，要求见刊，各类论文均指正刊，不含增刊。具体加分

对象及标准如下：  

（1）C 类论文。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计 3 分，第二作者计 2 分，第三

作者计 1 分，第四作者及其以后排名的不计分。 

（2）C 类以上论文。B-类期刊论文每篇按 C 类论文乘 2 计分，B 类期刊论

文每篇按 C 类论文乘 3 计分，A-类期刊论文每篇按 C 类论文乘 6 计分，A 类期

刊论文每篇按 C 类论文乘 9 计分，A+类期刊论文每篇按 C 类论文乘 15 计分。 

（3）C 类扩展版论文。每篇论文独撰计 2 分，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计

1 分，第二作者计 0.5 分。 

（4）参加国内外与本学科领域相关的重要学术会议并宣讲论文的，每篇论

文独撰计 1.5 分。第一作者计 0.7 分，第二作者计 0.5 分，第三作者计 0.3 分，第

四作者及其以后排名的不计分。相关会议性质、级别由推免工作小组认定。 

其他论文一律不加分。 

学生符合一般科研成果的认定标准，通过学院专家审核小组的审核鉴定与公

开答辩后方可获得加分。 

（二）竞赛类加分标准 

1、学科竞赛 

获奖情况 队伍成员排序 国家级 省级 校级 



（以组委会通知为准） 

一等奖 
个人、团体参赛（主持人） 7 5 3 

团体参赛（2-5 名） 3.5 2.5 1.5 

二等奖 
个人、团体参赛（主持人） 6 4 2 

团体参赛（2-5 名） 3 2 1 

三等奖 
个人、团体参赛（主持人） 5 3 1 

团体参赛（2-5 名） 2.5 1.5 0.5 

优秀奖 
个人、团体参赛（主持人） 4 2 — 

团体参赛（2-5 名） 2 1 — 

备注：同一项目获得不同级别奖项的，取最高分计分；主要成员指排名前五

名者；项目主要成员按主持人得分的二分之一计分；申报创新创业类比赛加分时

需提交项目申报书，同一项目同时申报创新创业、科研项目、社会实践等项目者，

取该项目最高成绩进行加分；参与即获优秀奖者不予加分；单项奖加分参照优秀

奖计分。在本细则附录《金融学院推免生学科竞赛参考目录》范围内的相关竞赛

可获得加分，不在目录范围内的学科竞赛由推免工作小组认定。 

2、文体竞赛 

获奖情况 

（以组委会通知为准） 
队伍成员排序 国家级 省级 

一等奖 
个人参赛 5 3 

团体参赛 2.5 1.5 

二等奖 
个人参赛 4 2 

团体参赛 2 1 

三等奖 
个人参赛 3 1 

团体参赛 1.5 0.5 

优秀奖 
个人参赛 2 — 

团体参赛 1 — 

（三）荣誉类加分标准 

文澜奖学金计 6 分，国家奖学金计 3 分，国家励志奖学金计 1 分，中行奖学

金、紫光励学金等学校认可的社会类奖学金计 1 分；校级一、二、三等分别为 2



分、1 分、0.5 分；“十佳志愿者”、最美团支书计 1.5 分；校级五四表彰的优秀

学生干部、模范团干计 1 分；同一学年度同时获“国家奖学金”、“校级奖学金”、

“模范团干”、“优秀学生干部”等称号者，只计其中一项最高分。年度“校级

奖学金”还未通过学校审核公示的不得计分。 

（四）大学生科研项目类加分标准 

1. 大学生创新性实验、创新创业训练和创业实践计划项目加分标准 

项目情况 项目组成员排序 国家级 省级 校级 

获得立项 
排名第一（主持人） 4 2 1 

其他成员 2 1 0.5 

通过中期检

查评审 

未通过中期检查评审的项目，取消立项奖励加分；通过中期检查评

审并被评为优秀项目的，在立项得分基础上加 0.5 分。 

通过结项评

审 

排名第一（主持人） 6 4 3 

其他成员 3 2 1.5 

通过结项评

审且被评为

优秀 

排名第一（主持人） 8 6 5 

其他成员 4 3 2.5 

2. 校“博文杯”实证创新研究项目的加分标准 

项目情况（以学校的正式通知为准） 项目组成员排序 奖励计分 

通过结项评审 
排名第一（主持人） 1 

其他成员 0.5 

通过结项评审且被评为三等奖 
排名第一（主持人） 1.5 

其他成员 0.75 

通过结项评审且被评为二等奖 
排名第一（主持人） 2 

其他成员 1 

通过结项评审且被评为一等奖 
排名第一（主持人） 3 

其他成员 1.5 

申报加分时需提交项目立项书或结项书，同一项目申报创新创业、科研项目、

社会实践等项目者，取该项目最高加分计分；同一项目出现立项、结项、结项获

奖等情况都可计分时，取最高加分计分；未通过结项评审（以学校正式通知为准）



的项目，一律不计分。同一届大创、博文参与多个项目者，只取一个最高加分计

分。 

（五）其他类计分标准 

1. 寒暑期社会实践加分标准 

（1）在寒暑期社会实践中获评国家级团体荣誉称号者，项目负责人加 5 分，

其他成员加 2 分；获评国家级个人荣誉称号者，加 3 分。 

（2）在寒暑期社会实践中获评省级团体荣誉称号者，项目负责人加 3 分，

其他成员加 1.5 分；获评省级个人荣誉称号者，加 2 分。 

（3）在寒暑期社会实践中获评校级“优秀实践队”，项目负责人加 1.5 分，

其他成员加 0.75 分；获评校级“优秀实践成果”，项目负责人加 1 分，其他成

员加 0.5 分。 

申报加分时需提交项目结项书，同一项目同时申报创新创业、博文、社会实

践等项目者，取该项目最高成绩进行加分；同一届社会实践参与多个项目者，取

最高分值加分。 

2. 对有国外及港澳台学习经历者的加分标准 

对在我校学习期间通过校、院组织选拔，出国或到港澳台地区（QS 排名为

前 150）学习者给予以下奖励加分： 

 7 个月及以上 3-6 个月 

到国外学习 2 分 1 分 

到港澳台地区学习 1 分 0.5 分 

获得优本项目资助的另加 1 分。 

申请加分者必须提供交换生的国外及港澳台高校的录取通知书，以及我校的

有关书面批准书原件或复印件等书面依据，各书面依据上必须分别经申请者所在

班辅导员审核并签名。 

3. 到国际组织实习加分标准 

到国际组织实习的学生，提供有相关证明材料，加 7 分。 

4. 志愿服务加分标准 



根据“志愿汇”APP 认定星级进行认定，提供相关证明材料，1 星志愿者（且

总工时不少于 50）加 0.5 分，2 星志愿者加 1 分，3 星志愿者加 2 分，4 星志愿

者加 3 分，5 星志愿者加 4 分。 

校级“优秀共青团员”、“优秀社会实践个人”、“优秀志愿者”等荣誉称

号不予加分。 

其他特殊情况的计分办法由学院推免生工作领导小组集体研究决定。 

五、监督办法 

（一）学院将公开推免生政策规定、推免生资格和申诉渠道，严格审查各项

推免生材料，坚决杜绝弄虚作假。 

（二）学院实施回避制度。推免工作小组成员有直系亲属或利益相关人员参

加推免的须主动申请回避，有非直系亲属等参加推免的须主动报备；相关学生申

请推免资格时须主动报备声明。对未按规定报备声明回避关系的推免工作小组成

员，学校将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对未按规定报备声明回避关系且影响推免过程和

结果公平公正的学生，学校将取消其推免资格。 

（三）学生对推免工作有意见、建议或者申诉、举报，应先向学院推免工作

小组书面实名反映。学生对学院的处理意见不服，可向校推免工作领导小组反映，

校推免工作领导小组同时为该项工作申诉受理机构。 

（四）在推免工作中有弄虚作假或徇私舞弊等违规违纪行为的，一经发现，

取消相关学生推免生资格，并视情节给予相关涉事人员相应处理，直至纪律处分。

涉嫌违法犯罪的交由司法机关处理。 

六、其他事项 

（一）本细则解释权归金融学院推免工作小组，未尽事宜由推免工作小组集

体研究决定。 

（二）本细则自正式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原推免细则作废。 



附录 1：金融学院推免生专业主干课清单（适用于 2018 版培养方案） 

本科专业 专业主干课 1 专业主干课 2 专业主干课 3 

金融学 货币金融学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国际金融（双语） 

金融学（CFA） 货币金融学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国际金融（双语） 

金融学（中美班） 货币金融学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国际金融（双语） 

金融工程 货币金融学 金融工程（双语） 公司金融（双语） 

保险学 人身保险 财产保险 保险公司经营管理 

保险学（精算方向） 人身保险 利息理论 寿险精算 

投资学 投资学 证券投资学 投资项目评估 

工程管理 建筑工程概论 工程造价管理 建设项目管理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房地产经济学 房地产估价 工程造价管理 

工程造价 工程计量 工程造价管理 工程经济学 

 

 

附录 2：金融学院推免生专业主干课清单（适用于 2020 版培养方案） 

本科专业 专业主干课 1 专业主干课 2 专业主干课 3 

金融学 货币金融学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国际金融（双语） 

金融学（CFA） 货币金融学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国际金融（双语） 

金融学（中美班） 货币金融学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国际金融（双语） 

金融学（中英班） 货币金融学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国际金融（双语） 

金融学+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双学位班 
货币金融学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国际金融（双语） 

金融工程 货币金融学 金融工程 公司金融（双语） 

保险学 人身保险 财产保险 保险公司经营管理 

保险学（精算方向） 利息理论 寿险精算 保险财务会计 

投资学 投资学 证券投资学 投资项目评估 

工程管理 建筑工程概论 工程造价管理 建设项目管理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房地产经济学 房地产估价 工程造价管理 

工程造价 工程计量 工程造价管理 工程经济学 



附录 3：金融学院推免生学科竞赛参考目录 

1. 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年会展示 

2. “郑商所杯”全国大学生金融模拟交易大赛 

3. “知链杯”大学生金融科技创新应用大赛 

4. 中国平安“励志计划” 

5. “工商银行杯”全国大学生金融创意设计大赛 

6. “东方财富杯”全国大学生金融精英挑战赛 

7. 全国数字建筑创新应用大赛 

8. 建设工程与管理创新竞赛 

9. 全国高校 BIM 毕业设计创新大赛 

10. 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 

11. 中国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创业大赛 

12. “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 

13. 全国财经院校创新创业大赛 

14. 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 

15. “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 

16. 全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17. 全国移动互联创新大赛 

18. 中国大学生保险数字挑战赛 

19. “慕尼黑再保险杯”大学生精算数学竞赛 

20. 全国大学生房地产营销策划大赛 

21. 全国高校房地产创新创业邀请赛 

22. 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23.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24. Mathorcup 全国数学建模邀请赛 

25.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比赛 


